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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第 30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96年 11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簡報室 

參、主持人：周召集人清玉、林執行秘書慈玲           記錄：王麗雯  

肆、出(列)席人員：  

施委員茂林  

周委員弘憲                        陳明忠代理 

周委員清玉 周清玉 

黃委員淑玲 黃淑玲 

李委員兆環 李兆環 

尤委員美女 尤美女 

祝委員春紅 祝春紅 

范委員雲 范雲 

田委員春枝 （請假） 

朱委員偉誠 （請假） 

劉委員嘉怡 （請假） 

國防部 （請假） 

教育部 劉麗貞、陳惠娟 

法務部                            陳佳秀、胡美蓁 

交通部                            陳榮欽 

外交部 謝柏輝 

行政院新聞局 曾瑞蘭、查黛明 

行政院衛生署 林梅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陳秀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翁靜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楚恆惠、程政心 

內政部警政署 王  隆、林崇陽、蘇永芳、陳榮傑、黃烽雄 

韋愛梅、黃椿雄、黃明凱、劉忠和、林心萍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簡慧娟 

內政部營建署 欒中丕 

內政部兒童局 陳仲良、鄭予靜 

內政部戶政司 張琬宜 

內政部社會司 蘇加添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社會司 陳美蕙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蘇加添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顏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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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致詞：（略） 

陸、推舉本組民間委員召集人 

    決 定：與會委員一致通過推舉周委員清玉續任本屆人身安全組民間委

員召集人。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有關人身安全組前(第 29)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請警政署補充查獲嫖客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並依「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防治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移請各地衛生主管機關進行篩

檢案件統計數據予委員參考，並研議將相關統計資料公布於網站

之可行性。另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提供此類案件篩檢結果之相關

統計資料。 

    二、有關性騷擾案件雇主為加害人之法令適用問題，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建議修正性騷擾防治法一節，請於下(第 31)次會議前提出具體

建議送內政部研議。 

    三、請教育部邀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內政部等相關機關召開會議研

商，討論發生於校園中各類型性騷擾案件之法令適用與申訴管道

等相關疑義。 

四、有關簽訂台越雙邊司法協定乙案，請外交部及法務部積極執行並

擬具具體工作進度，本案繼續列管。 

    五、其餘各案解除列管，仍請各機關(單位)應本於權責持續積極辦理。  

第二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6.婦

女人身安全」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定： 

    一、各機關填報辦理情形洽悉，並請委員會後可再行檢視並提供書面

意見，再轉相關機關(單位)研處。 

    二、其中「6-8-2」及「6-8-4」兩項有關媒體監督管理工作，新聞局填

列廣電媒體監理業務現已移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掌理，應

增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主辦機關，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填

報辦理情形，日後並邀請派員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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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請內政部警政署就「女警招募逐年調增至取消性別限制」之具體

因應方式與作法，提出相關報告。 

決  定： 

    一、建議內政部警政署研議女警招募人數逐年調增至取消性別限制政

策，應與目前推動之性別主流化政策相互結合通盤考量。 

    二、請內政部警政署 97 年度規劃辦理基層女警勤務之實証委託研究

案，應增加邀請婦權會委員參與討論。 

三、有關提升女警人數比例除逐年放寬特考人數限制之外，應參考國

外女警比例，規劃更積極作為。請內政部警政署參採委員所提建

議，研擬階段性具體改善措施，並應就相關政策推動遭遇之困難、

執行阻力提出說明，請於下(第 31)次會議再提出回應。 

第四案：請內政部兒童局整理分析各法院針對家事商談（調解）作法之異

同點、優勢及改進空間，另報告 8個受補助辦理家事商談團體之

相異點及 95 年度之成效評估。 

決  定：本案洽悉，國內家事商談服務已行之有年，並請內政部兒童局賡

續落實相關政策推動。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保護與協助弱勢族群的第一線工作者，社工，在進行家訪、追蹤

調查等業務時常面臨毫無預警之危險，尤其此領域多為女性從

事。面對「社工工作風險僅次於警察」，內政部、警政署及地方政

府應即刻正視此問題。 

說  明： 

    一、截至 95 年底，全台灣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有 1,226 人，其中

有 9 成為女性（計有 1,109 人）。 

二、從事直接服務的過程中，社工還需與加害人來往，其不僅要擔心

案主可能遭受加害者的二度傷害，還需憂心自己可能無預期受到

加害者不必要的侵擾或言語肢體攻擊。 

辦  法：擬定保全或警察陪同社工從事家訪、事後追蹤調查等業務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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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其他相關辦法，讓政府角色化被動為主動，對威脅或攻擊

社工者追究責任，以解決社工人身安全問題。 

【內政部社會司】辦理措施說明如下： 

（一）保護措施： 

1.各地方政府為保護社工人員人身安全所採行之保護措施有：協請警

察人員或替代役陪同、與保全公司合作、以特約計程車載送等，內

政部並督請各地方政府應加強辦公場所監視警報設備裝置及社工

人員隨身保護工具配置，對經評估具暴力危險性較高之加害人，應

及時積極協調各警察機關協助保護前述人員之人身安全，上述措施

亦擴及委外之社工人員。 

2.為避免社工人員於陪庭時，相對人經由筆錄中簽名，知悉社工員的

服務單位、姓名，使陪庭婦保社工員或提供服務的單位安全有危險

之虞，前建請司法院同意由民間團體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得以工作證取代身分證，且機關(構)

及社工員名字得以代號表示，屆時並由各單位將陪同人員代號送交

法院，俾利日後可調卷核對，以保護社工員相關資料，維護其人身

安全。 

3.建立個案保護標準作業流程，以確保社工人員工作安全。 

（二）專業訓練：內政部及地方政府辦理之社工人員專業訓練，已納入人

身安全保護訓練相關議題，如：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替代性創傷

之處理、社工員身心安頓等課程，以維護社工人身安全並舒解心理

壓力。 

（三）納入相關法規規範： 

1.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9 條：明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

理人員、教育人員及保育人員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或保護家庭暴力

被害人之權益，有受到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者，得請求警察

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已強化社工人員之保護。 

2.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6條：明定社工人員為緊急保護受虐兒童時，

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內政部已請警政署協調各警局

應全力支持受虐兒童救援工作，以確保社工人員免受暴力威脅。 

3.社會工作師法修正草案：內政部研修中之社會工作師法草案，已將

社會工作師依法執行公權力職務，有受到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

虞者，得請求警察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納入規範，以確保社工人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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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研擬說明： 

壹、說明： 

警察人員為維護社會治安，積極主動查處各類不法案件，並基於行政

機關應互相協助之精神，依行政執行法及行政程序法提供其他行政單

位行政協助。 

貳、執行現況 

目前警察機關依據行政執行法、行政程序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對於社

工部分提供之行政協助情形如下： 

一、目前警察協助一般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係由一般行政機關依行政程

序法第19條或行政執行法第6條規定，個案請求警察機關協助。(行

政程序法公布施行後，有關警察機關之職務協助，除法律或經內政

部同意之他種行政命令尚有規定者外，完全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

理。) 

二、警察機關對於陪同社政單位進行家訪或追蹤調查等行政協助事宜，

業已將其精神及行政程序植於相關法律中，如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96年 3月 28 日新修訂頒布，其中更基於行政機關互助之精神，由

相關各部會單位共同研商並於 96 年 9 月 28 日台內防字第

0960147000 號令修正「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

辦法」，相關條文內容如下：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9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

人員、教育人員及保育人員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或保護家庭暴利

被害人之權益，有受到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之虞者，得請警

察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第 5條，行政機

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應互相協助，各機關接獲其他機關請求協

助時，應即時處理。 

（三）另相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6條、第 47 條亦恪遵行政機關協

助之精神，明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對兒童及少年為緊

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以及進行訪視、調查及處

遇時，必要時得請求警政單位協助。 

決  議：有關社工員人身安全保護，除現有相關法規中明定得請求警察機

關提供必要之協助，以及建置各項保護制度與措施外，應加強社

工員風險評估觀念，針對部分特殊個案，於出勤前應即請求相關

協助資源，請內政部及警政署應督促各地方政府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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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建請內政部，對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施行細則當中，有關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歸

化國籍、或永久居留時須出示財力證明之規定，以及對新移民家

庭之影響評估，提至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報告。 

說  明：民間基層反應，受國籍法、移民法、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及相關施行細則與許可辦法之限制（註），外籍配偶為

取得歸化國籍、或永久居留時須提出財力證明，影響其家庭與生

活甚鉅，由民間婦女團體與移民團體組成之「『沒錢沒身分』行動

聯盟」主張廢除此一規定，曾於 96 年 9月 9日集體向行政院陳情，

並於 10月 1日協同國際移民人權團體代表，拜訪內政部。此一政

策受到國際及國內人權組織關切，建議內政部考量該政策對新移

民女性及其家庭之實際影響，並於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會議

中報告，以討論改善措施。 

【內政部戶政司】研擬說明： 

有關范雲委員提案請本部就國籍法及國籍法施行細則規定外籍配偶申

請歸化我國國籍時須提出財力證明，以及對新移民家庭之影響，提出報告 1

案，茲說明如下： 
一、按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為我國人之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依國籍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須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

生活保障無虞」等要件，主要理由如下： 

（一） 查國籍係國家主權之行使，世界各國均得考量其國內人口、國情

發展、社經環境及各項資源分配，依其法令決定何人得取得其國

籍。 

（二） 以我國而言，國籍或戶籍之取得涉及國家主權和重要利益，係屬

重大法律關係變動，其後所衍生之相關權利義務關係，例如國家

對國民之保護、社會福利及相關親屬來臺居留等均附麗於其上，

因此，外來人民欲申請取得我國國籍或設戶籍之相關要件本應嚴

密。 

（三） 按世界多數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巴西、德國等國，對

於外籍配偶申請歸化該國國籍時，均有經濟條件限制，俾使國家

對賦予國籍者，無須負擔經濟救濟之義務。且以美國、加拿大及

紐西蘭等地廣人稀、歡迎移民之國家，對於婚姻移民仍有要求生

活保障無虞之財力證明（美國以持有永久居留權為歸化之必要條

件，其於申請永久居留權時即要求須提出財力證明及生活保證宣

誓書；加拿大係評估願意擔保外籍配偶之依親親屬，其經濟狀況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Q0010001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Q0010001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Q0010001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Q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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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足以維持外來移民往後 10 年之生活；紐西蘭亦評估外籍配

偶與國人之「財務依靠程度」，如共有財產、共同財務規畫等），

我國地狹人稠資源有限，為兼顧 2,300萬人民之權益，「國籍法」

爰規定外來人民欲申請取得我國國籍或定居設立戶籍時應提憑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證明。 

（四） 按我國人嫁娶外籍配偶，應使其外籍配偶在國內享有最起碼的經

濟保障，確保其無須依靠政府救濟度日，避免成為其他國人之經

濟負擔。 

二、有關是否具有「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

虞」之要件，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其採認種

類如下： 

（一）收入證明： 

1. 最近 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 2

倍者（目前為新臺幣 1萬 5,840元×2=3萬 1,680元，97年 7月 1日

起調整為新臺幣 1萬 7,280元×2=3萬 4,560元）。 

2. 採認文件：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納稅證明書。 

3. 金額採計：可包含其在臺灣地區之配偶及父母之各項收入。 

（二）存款證明： 

1.最近 1 年於國內金融機構儲蓄存款，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

工資 24倍者（目前為新臺幣 1萬 5,840元×24=38萬 160元，97年

7月 1日起調整為新臺幣 1萬 7,280元×24=41萬 4,720元】。 

2.採認文件：於國內金融機構之存款證明。 

3.金額採計：可包含其在臺灣地區之配偶及父母之各項存款。 

（三）其他經內政部認定者： 

1. 相當財產證明：動產證明（股票、政府公債、保單現金價值證明書

等）或不動產證明（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土地建物登記謄

本、經濟部核准設立之不動產鑑定公司開具之「不動產鑑定報告

書」、稅捐稽徵處核發之地價稅繳款書或財產歸戶清單、稅捐稽徵處

核發之房屋稅繳款書）。 

2. 專業技能證明：我政府機關核發之技能檢定等相關證明。(如係檢附

國人配偶之技能證明者，須再檢附國人配偶擔保其外籍配偶在國內

基本生活保障無虞之具結書）。 

3. 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家庭如提憑財力證明有困難者，均得提報內政

部考量個案實際狀況依法予以審酌採認。 

4. 內政部亦針對部分個案實際狀況以函釋採認，例如 93 年 4 月 29 日

台內戶字第 0930005670號函明釋，可提憑薪資所得及房屋租賃所得

等各項收入合計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兩倍之證明；另

94年 1月 10日台內戶字第 0930015027號函明釋，如係從事漁業者，

可採認由區漁會出具最近 1年收入逾新台幣 38萬 160元之相關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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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或魚貨交易資料併同村、里長或漁民小組組長出具最近 1

年收入逾新台幣 38 萬 160 元之相關所得證明文件；另 96 年 6 月 7

日台內戶字第 0960089022號函明釋，擔任計程車駕駛者，可出具個

人計程車駕駛人職業登記證、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執照等證

明文件及出具足以負擔其配偶在國內生活保障無虞之相關擔保證

明。 

三、評估分析： 

（一）金額門檻是否過高問題： 

1.外籍配偶來臺居留滿 4個月無須申請工作許可即得工作，其欲申請

歸化我國國籍，已至少在臺合法居留滿 3年，這 3年時間之累積，

其與先生之每月收入或累積三年之存款合計要達到國籍法施行細則

第 7條所定標準，似非難事。且本部尚非僅採認所得或存款證明，

如其與先生其中一人領有我政府機關核發之專業技能證明者亦可。 

2.經比較與我國生活水準較類似之韓國，其對於外籍配偶申請歸化該

國國籍須繳驗韓幣 3,000萬元（折合新臺幣約為 105萬 6,000元）存

款或相當之不動產所有權等證明之規定，我國仍僅係韓國所定金額

之五分之二，因此我國對於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應具備之所

得及存款證明標準甚低。 

（二）財力證明採認種類問題： 

    1.目前本部對於財力證明之採認種類係多元化，非僅限於所得或存款證

明，尚包含動產證明、不動產證明、專業技能證明及其他個案實際

生活保障無虞經本部依法審酌採認者。 

2.本部業將財力證明之採認種類歸納整理，於 96 年 10 月 8 日以台內

戶字第 0960158666 號函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戶政事務所知

照，如有疑義者皆可陳報本部依實際狀況依法予以審酌採認。 

（三）此外，為簡政便民，本部刻正研議修正國籍法施行細則增列財力證

明之採認種類及範圍，同時對於已取得永久居留權或準歸化中華民

國國籍證明者，申請歸化時免再提憑財力證明。 

四、結語： 

（一） 國籍身分之變更涉及申請人個人之意願及國家主權之行使，其所

代表意義層面甚廣，並不侷限於外來移民在臺各項生活權益保

障。如將國籍法對於外來移民申請歸化我國國籍須具備相當財產

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要件廢除，似代表無力維

持自給自足之人得成為我國民並由全民負擔其經濟救濟義務，這

對現有國民並不公平，亦將對整體社會資源分配造成嚴重衝擊。 

（二） 為保障部分弱勢家庭之外籍配偶未取得國籍前在臺生活之各項

權益，政府於 94 年 1 月 1 日起編列 10 年 30 億的外籍配偶照顧

輔導基金，從「生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

益」、「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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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 8大面向提供各項協助輔導。

故外籍配偶未取得國籍前在臺生活之各項權益如有不足，似宜檢

討上揭協助輔導措施是否完備。如果外籍配偶於我國居留滿 3

年，仍無法提出國籍法所定「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

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者，首應檢討的是整體經濟環境及

政府所提供之協助輔導就業工作是否足夠，而非廢除國籍法規定

之「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要

件。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說明： 

為保障外籍配偶居住我國後之基本經濟能力，避免成為社會救助的對

象致加重社會福利體系負擔，爰規定於外籍配偶申請永久居留或定居時須

提憑相當財產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以降低各種可能產生的家庭及社會

問題，實質保障新移民權益。 

一、 綜觀世界多數社會安全制度健全之國家，均考量其國內人口、國情發

展、社經環境及各項資源分配，對婚姻移民有類似規定，以決定何人

得申請永久居留或定居，我國地狹人稠資源有限，為兼顧國民權益，

對移入人口欲申請取得永久居留或設戶籍之相關要件自不宜輕言廢

除。 

二、 為考量外籍配偶權益，提昇移入人口生活保障，本署業已積極研修相

關法令，並朝外籍配偶於申請永久居留、歸化或大陸配偶申請定居時

應提憑財力證明統一化，並減少外籍配偶財力證明提憑時機及放寬財

力證明採認範圍等方向研議。 

決  議： 

    一、請內政部(戶政司)於引用各國申請歸化國籍相關參考資料應更加周

詳明確，避免以偏概全。 

    二、有關婚姻移民申請歸化國籍之相關條件限制，建請研議修正國籍

法施行細則時應審慎參考與會委員所提建議。本案由人身安全組

繼續列管，請內政部(戶政司)於下(第 31)次會議回應說明研議修正

國籍法施行細則之後續發展情形。 

玖、散  會（12 時 35分）。 


